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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88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 2013-044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资产和业务委托管理服务协议》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规则”），中

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神华集团”）签署《资产和业务委托管理服务协议》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本公司相关服务资源的利用效率，加强本

公司的规范运作，推进神华集团整体上市进程。本公司与神华集团之间的上述日

常关联交易不影响本公司独立性，本公司主要业务或收入、利润来源并未严重依

赖该类日常关联交易。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3 年 10 月 25 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41 次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

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与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2014

至 2016 年〈资产和业务委托管理服务协议〉的议案》，关联董事张喜武、张玉

卓、凌文、韩建国、孔栋、陈洪生回避了表决。 

本次交易在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取得了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事前

认可；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亦在董事会审议过程中，对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

见。本公司全体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根据相关法律确认上述日常关联交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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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从本公司角度而言：（1）于本公司一般及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2）均按照

正常商务条款或比正常商务条款为佳的条款进行；（3）公平合理，并且符合本

公司及本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上述议案已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 32 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

司审计委员会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 

2011 年 8 月 26 日，本公司与神华集团签署有效期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

《资产和业务委托管理服务协议》，作为《产品和服务互供协议》项下的具体执

行协议。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公

告。2013 年 3 月 22 日，本公司与神华集团续签有效期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产品和服务互供协议》，约定双方相互提供产品和服务，该协

议及其交易上限金额已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

联合交易所网站进行了公告。相应地，本公司与神华集团续签了有效期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和业务委托管理服务协议》，作为新

的《产品和服务互供协议》项下的具体执行协议之一。《产品和服务互供协议》

的项目范围涵盖了本公司为神华集团提供的托管服务，且预计基于《资产和业务

委托管理服务协议》所产生的 2014 至 2016 年度每年的交易金额与《产品和服务

互供协议》项下其他关联交易所预计的 2014 至 2016 年度每年交易金额合计分别

不超过《产品和服务互供协议》获股东大会审批的 2014 至 2016 年度每年关联交

易的金额上限，因此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本公司的实际情

况，该关联交易经董事会通过后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

类别 

《产品和服务互供协议》的项目范围涵盖了本公司为神华集团提供的托管服

务，基于《资产和业务委托管理服务协议》所产生的每年的托管费用与《产品和

服务互供协议》项下其他关联交易每年交易金额应合并计算适用《产品和服务互

供协议》获股东大会审批的每年关联交易的金额上限。《产品和服务互供协议》

2011 年度、2012 年度的预计和执行情况以及 2014 至 2016 年度的预计金额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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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请见本公司 2013 年 3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日常关联交易公

告》（临 2013-012）。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神华集团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公

司，系中央直管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之一，是国家授权投资机构。 

神华集团注册资本 3,940,956.1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张喜武，住所为北京市

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 22 号，经营范围为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

开展煤炭等资源性产品、煤制油、煤化工、电力、热力、港口、各类运输业、金

融、国内外贸易及物流、房地产、高科技、信息咨询等行业领域的投资、管理；

规划、组织、协调、管理神华集团所属企业在上述行业领域内的生产经营活动；

化工材料及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纺织品、建筑材料、机械、电子设备、

办公设备的销售。 

神华集团 2012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单位：百万元 

总资产 所有者权益 营业总收入 净利润 

821,850.75 

450,357.77（其中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01,543.78） 

343,969.14 62,682.91 

神华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截至本公告公布之日，持有本公司

14,521,846,560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73.01%。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项的规定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规定，神华

集团是本公司关联方。 

神华集团依法有效存续，资信情况良好，具备接受本公司提供管理服务并支

付相关费用的履约能力，本公司与神华集团之间的相关日常关联交易系按照上述

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约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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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根据本公司与神华集团签署的《资产和业务委托管理服务协议》，本公司接

受神华集团委托，对神华集团未上市的资产和业务进行日常运营管理。该《资产

和业务委托管理服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托管服务范围包括神华集团未上市企业的现有资产、业务和未来新增的

资产和拓展的业务，托管服务的内容限于日常运营管理，不包括《公司法》规定

的董事会和管理层的职权；  

2、依据《产品和服务互供协议》确定的定价原则，本协议项下托管服务的

定价原则为：成本加成法，即服务费用按“成本（含税）加 5%利润”计算；  

3、神华集团对其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决议、决定负责，公司履行神华集团董

事会和管理层的决议、决定，对神华集团日常运营管理负责；  

4、本协议于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印章后，有效期

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本公司相关服务资源的利用效率，加强本公

司的规范运作，推进神华集团整体上市进程。 

本次关联交易于本公司一般及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均按照正常商务条款或

比正常商务条款为佳的条款进行，协议、交易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

东的整体利益。 

本公司与神华集团之间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本公司独立性，本公司主

要业务或收入、利润来源并未严重依赖该类日常关联交易。 

 

五、备查文件目录 

1、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41 次会议决议；  

2、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书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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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4 至 2016 年的《资产和业务委托管理服务协议》。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13 年 10 月 25 日 

 

 


